
福建省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药需求，促进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强化基本药物的功能定位，推动分级诊疗，根据《福建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9〕10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基本药物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
第四条  公立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本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第五条  公立医疗机构应制定本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制订本机构药品处方集和用药目录。将基本药物优先纳入药品采购计划和预算，优先采购使用。
第六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将基本药物制度与医联(共)体建设、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有机结合，县域医共体内医疗机构用药实现统一、上下联动，牵头医院要加强用药指导，保障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用药需求。
第七条  各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全部药品使用总金额的比例（以下简称“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应逐年提高。省属和市属三级综合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应达到25%以上；二级综合医院、县级综合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应达到35%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应达到40%以上；同级别专科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可下调5%；同级别中医类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参照综合医院要求执行。鼓励其他医疗机构配备使用基本药物。
第八条  公立医疗机构应加大对各类医务人员基本药物制度、临床应用指南、处方集的培训力度，提高基本药物合理使用和管理水平。加大对全社会基本药物使用的宣传，让患者了解和支持合理使用基本药物。
第九条  公立医疗机构应充分发挥药师作用，将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的重点内容，对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基本药物的予以通报。科学设置临床科室基本药物使用指标，并纳入科室和人员考核，与医务人员个人薪酬绩效挂钩。
第十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应将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情况纳入公立医疗机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和医改工作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与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财政资金拨付等相挂钩。
第十一条  鼓励医疗机构及研究机构等开展基本药物循证医学、药物经济学评价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6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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